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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药学会信息公开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药学会（以下简称“本会”）信息公开工作，

加强诚信自律，促进健康发展，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北京市社会团体信息公开指引》等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信息公开，是指本会将基本信息、业务

活动信息和其它应该公开的信息，通过一定的媒介和方式向社会

和会员公开，自觉接受监督的行为。 

第三条 本会确保信息公开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会公开的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

社会稳定。 

第四条 本会向社会公开以下信息： 

（一） 章程； 

（二） 基本信息。包括名称、住所、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

地域、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登记时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年度检查结论和评估等级； 

（三） 秘书长以上负责人和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监事会成

员名单； 

（四） 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办事机构的名称、负责人、住

所、设立程序、开展活动等情况； 

（五） 接受和使用捐赠的信息。包括接受捐赠的时间、捐赠

来源、捐赠性质、款物内容、捐赠数额、捐赠用途，捐赠使用时

间、使用用途、使用数额、受益人数等； 

（六） 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的信息。包括购买主

体、购买事项、项目经费、完成时限和完成情况； 

（七）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服务项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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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 

（八） 会费。包括会费标准、表决通过的会议名称、时间和

投票方式； 

（九） 举办的经济实体的基本信息。包括经济实体名称、注

册资金、设立时间等； 

（十） 开展重大活动的信息。包括活动名称、地点、时间、

内容、服务对象、资金来源和支出情况； 

（十一） 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信息。包括项目名称、起始时

间、活动周期、评选范围或屏蔽对象、批准单位、经费来源等； 

（十二） 荣誉信息。包括所获荣誉名称、荣誉授予机构、

荣誉授予日期和有效期； 

（十三） 业务活动信息。举办学术论坛、研讨的名称、时

间、地点、规模、内容和研究成果、技术推广、资金筹集情况等

信息； 

（十四） 其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予公开的信息。 

第五条 本会向会员公开以下信息： 

（一） 年度工作报告。包括业务活动情况、本年度工作总结、

下年度工作计划； 

（二） 年度财务工作报告。包括资产负债、业务活动、现金

流量等内容； 

（三） 会费收支情况。包括会费标准的制定修改、会费收取、

使用和管理情况； 

（四） 会员代表大会决议、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议纪要； 

（五）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 

（六） 经济实体的投资收益情况和上年度返还社会团体的

税后利润； 

（七） 内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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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经理事会研究向会员公开的信息。 

第六条 本会根据信息的不同内容，分别采取以下方式公开： 

（一） 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新闻发布会； 

（二） 本会宣传栏、主办期刊、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 

（三） 报刊、广播电视、移动客户端等载体。 

第七条 本会不予公开的信息： 

（一） 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商业机密、知识产权的信

息； 

（二） 经捐赠协议约定，捐赠人、受益人不愿公开的信息； 

（三）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其它信息。 

本会不予公开的信息，按照规定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监督检查。 

第八条 本会法定代表人为本会信息公开的负责人。理事会

授权秘书处负责组织协调信息公开工作，对已经公开的信息建档

并妥善保管。 

第九条 本会信息公开执行下列程序： 

（一） 提供信息人员负责核对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及时性； 

（二） 秘书长或秘书长授权人负责审查信息内容的合规性

和信息公开方式； 

（三） 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人负责签发信息公开。 

第十条 本会已公开的下列信息发生变化时，经秘书长审查

批准后，应及时更新： 

（一）章程； 

（二）基本信息； 

（三）秘书长以上负责人和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监事会成

员名单； 

（四）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办事机构的名称、负责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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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五）会费。 

第十一条 本会发现已公开的信息有错误、遗漏或可能引起

误导的，修正后，经秘书长审查批准，重新公开，同时说明修改

理由并声明原信息作废。 

第十二条 本制度未尽事项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本会章程、

秘书处工作规则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制度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经第十七届理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自公告之日起实施。 

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理事会负责解释。 


